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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界 地 段 的 辨 認
[ 參 考 便 覽 ]

線測量所得的資料，以及完成批地、

換地、收地或土地分割後所得的資料

等)，地段索引圖上的土地界線資料可

能會被修訂；以及

(v) 土地上的地理特徵會不時有所改變。

當發現和測定這些改變後，地段索引

圖上所示的地形資料便會被更新。

 背景

 新界每幅土地均編有一個地段編號，

其地段界線則顯示在批地圖則上。有關的

圖則只以當時土地上的地貌作為依據，因

此批地圖則的精確度並不足以用來辨認地

段界線。多年以來，部分地貌可能已經改

變，令地段界線更難辨認。

 就大部分土地而言，政府一直以拼圖

方式把舊日的地段界線與現今的測量圖併

合，但這樣做主要是製作地界辨認圖以供

內部土地管理用。鑑於市民對辨認地界的

需求增加，自一九八七年起，這些地界辨

認圖(現稱「地段索引圖」)已於測繪處的地

圖銷售中心有售。

 舊有的地界記錄

 新界的舊有地界記錄可追溯到一八九

九年至一九零四年，其間來自印度的測量

人員利用較簡易的方法在新界進行測量，

製成了約600幅比例較小的丈量約份圖，圖

上顯示個別地段的界線，但並無座標方格

網以確定地界的位置。一九五零年代末，政

府採用了較佳的測量方法，繪製了一系列

 目的

 地政總署轄下的測繪處負責備存香港

的土地界線記錄。為方便辨認地段的      位

置，測繪處在提供的服務中加入了地段索引

圖。本便覽旨在向使用者解釋地政總署保存

的新界地界記錄及其歷史發展，藉此令使用

者更了解有關地段索引圖的特點和局限性。

 地段索引圖

 依據最新的土地界線及地形資料，地

段索引圖會不斷地更新。以下是介紹地段

索引圖的組成部分、資料來源，以及其局

限性：

(i) 地段索引圖由兩個部分組成 — 從批

地文件／舊土地界線記錄內摘錄的土

地界線資料，以及從最新的基本地圖

(又稱「測量圖」)摘錄的地形資料；

(ii) 地段索引圖是辨認地段界線大概位置

與相關土地上地理特徵的概覽，並非

地段界線的精確記錄；

(iii) 地段索引圖上所示的新界「舊地段」

界線(包括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批出的

舊批約地段和下文描述的舊「新批地

段」)及其分割土地的界線，是透過

桌面運作程序，從相關批地／分地文

件的附連圖則取材繪製而成（稱為

「圖界拼合」），並無經過業權查核

或實地核實；

(iv) 當有較新或較佳的土地界線資料時(例

如經過業權查核、實地核實或土地界

大概



的測量圖。這些測量圖雖顯示了地貌，但

卻沒有地界資料，因此，必須把兩者拼合，

才可辨認各幅土地的界線跟地貌的關係。

這程序稱為「圖界拼合」。下頁顯示了丈量

約份圖的一部分、相應範圍的舊測量圖、

拼合圖的表述以及反映了各樣變更的地段

索引圖。

 以下各段詳述這些地界記錄的屬性，

同時說明地段索引圖的各種局限。

丈量約份圖

 這類記錄圖則是以16吋或32吋比一

英里的比例製成(即比例分別為1:3960或

1:1980)，顯示進行測量時的土地佔用情

況。當時進行測量的主要目的，是鑑別土

地業權以及評估地租。圖則上的地界只以

圖形顯示，沒有實際的尺寸。由於圖則的

原本目的並不要求較高的準確度，因此其

準確程度便相對地低。

 地段的面積是按丈量約份圖量度出來，

以0.01英畝為最小的記錄單位。即使不理會

按圖量度面積時可能出現的誤差，僅是尾

位數進位的值差已可令面積出現頗大的偏

差，這情況尤以面積少於0.01英畝但仍記錄

為0.01英畝的土地為然。若嘗試把單位面積

由0.01英畝化為435.6平方呎(或以平方米計

的同等面積)，所量度面積的準確性必定有

誤。

 舊「新批地段」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零四年間進行測量

後，所有無人認領的土地均宣布為官地(現

稱「政府土地」)，其後部分土地透過公開

拍賣或直接出售，以「新批地段」形式批

售。這些批出的土地通常未經測量，亦未

有妥善記錄於圖則之上，其地界及面積資

料的準確性甚至低於根據集體政府租契(前

稱「集體官契」)批出的地段。這種批地方

法一直沿用至一九六零年代初。下頁載有

舊「新批地段」圖則的樣本。

 分段地界

 以往許多地段業權人會憑其意願把地

段分割為更細分段。這類分割通常只在紙

上操作，因此，存在於原有地段的誤差在

分段圖則上會繼續存在。當這些分割土地

的面積以0.01英畝的最小單位記錄時，情況

便變得更加複雜。結果往往是一個記錄面

積只有0.01英畝的細小地段在分割成兩個或

以上的分段後，每個分段的記錄面積仍有

0.01英畝。上述情況一直持續，直至《土地

測量條例》於一九九六年實施後才有所改

變。

 圖界拼合及拼圖地界

 圖界拼合工作，就是把丈量約份圖上不

大精確或甚至不確實的圖形地段界線，與經

過正式測量的地段和地形圖上的地貌拼合，

以製成一套「地段索引圖」，供辨認各幅

土地的大約位置。圖界拼合不能改善舊地

段的圖形界線準確度及精密度，更不能修

正地段界線的錯誤。

 利用圖界拼合方法得出的地界(特別是

分段地界)，決不可視為最終定界，這類地

界要透過測量方能確定。地段面積同樣應

小心處理，從圖則上這類地界所量度出來

的面積與註冊面積可以相距甚遠。

 要確定地段界線，唯一方法是進行正

式的土地界線測量。

註 ： 地政總署保留權利，在取得較確實的土地界線 

 數據時修訂地段索引圖上的拼圖地界。地段索 

 引圖上印有免責聲明，提醒使用者地政總署可 

 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修訂索引圖上的資 

 料。使用者應聘請根據《土地測量條例》註冊 

 的認可土地測量師，由他們測定精確的地段界 

 線或就有關的地段界線問題提供意見。

2013年4月印發



1. 丈量約份圖

2. 新批地段

3. 放大比例的丈量約份圖 4. 測量圖

5. 拼合圖

6. 最新地界資料 7. 最新地圖資料

8. 地段索引圖載於後頁



8. 載有最新地界及地圖資料的地段索引圖

地圖銷售處
www.landsd.gov.hk/tc/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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